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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大连商品交易所结算管理办法

（修改对照表征求意见稿）

（注：阴影部分为新增内容，双划线部分为删除内容，“……”（省略号）含义为该

条款未修改的其他内容，出现条款增删的，其他条款顺序依次顺延。）

原条文 修改后条文

第三十四条 ……

标准仓单交到交易所后，

与其所示数量相同的最近交割

月份卖持仓交易保证金在结算

时不再收取。黄大豆 2 号、鸡

蛋等品种期货业务细则另有规

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三十四条 ……

标准仓单交到交易所后，

与其所示数量相同的实物交割

期货合约的最近交割月份卖持

仓交易保证金在结算时不再收

取。黄大豆 2 号、鸡蛋等品种

期货业务细则另有规定的，适

用其规定。

第四十条 期货合约当日

结算价是指某一期货合约当日

成交价格按照成交量的加权平

均价。当日无成交价格的，其

合约的当日结算价按照下列方

法确定：

第四十条 期货合约当日

结算价是指某一期货合约当日

成交价格按照成交量的加权平

均价。当日无成交价格的，其

合约的当日结算价按照下列方

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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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上市合约连续三个交易

日无成交，交易所可另行调整

结算价。

交易所进行合约、规则调

整的，对于当前无持仓且连续

三个交易日无成交的已挂牌合

约，交易所可另行调整结算价。

……

新上市合约连续三个交易

日无成交，交易所可另行调整

结算价。

线型低密度聚乙烯、聚氯

乙烯、聚丙烯月均价期货合约

的当日结算价按照其期货业务

细则有关规定确定。

交易所进行合约、规则调

整的，对于当前无持仓且连续

三个交易日无成交的已挂牌合

约，交易所可另行调整结算价。

第四十三条 ……

资产作为保证金的实际可

用金额具体计算方法见本办法

第六章的有关规定。

第四十三条 ……

资产作为保证金的实际可

用金额具体计算方法见本办法

第六七章的有关规定。

第四十七条 ……

实有货币资金指实有人民

币资金和外汇资金价值按照折

扣比率折算后的人民币金额之

和，外汇资金的折算方法见本

办法第六章的规定。

第四十七条 ……

实有货币资金指实有人民

币资金和外汇资金价值按照折

扣比率折算后的人民币金额之

和，外汇资金的折算方法见本

办法第六七章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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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五章 现金交割结算

第七十一条 期货合约采

取现金交割的，交割日结算时，

交易所以交割结算价为基础，

划付持仓双方的盈亏，了结到

期未平仓合约。

第七十二条 会员进行现

金交割，应按规定向交易所交

纳交割手续费，具体标准由交

易所另行公布。

交割手续费从会员的结算

准备金中扣划。

第七十三条 期货合约采

取现金交割的，其交割结算价

按照品种期货业务细则有关规

定执行。

第七十五条 具有第七十

四条第一项情形的，境外特殊

参与者、移入和移出委托结算

的会员应当在协议期满前 10个

交易日内，向交易所提交下列

第七十五八条 具有第七

十四七条第一项情形的，境外

特殊参与者、移入和移出委托

结算的会员应当在协议期满前

10 个交易日内，向交易所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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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办理委托结算关系变更手

续：

……

下列材料办理委托结算关系变

更手续：

……

第七十六条 具有第七十

四条第（二）、（三）项情形的，

境外特殊参与者、移入和移出

委托结算的会员除提交第七十

五条规定的材料外，还应当提

交解除原委托结算关系的协

议。交易所收到完整材料后，

在 10个交易日内对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审核通过的，交易所

通知变更委托结算关系的约定

结算日。

第七十六九条 具有第七

十四七条第（二）、（三）项情

形的，境外特殊参与者、移入

和移出委托结算的会员除提交

第七十五八条规定的材料外，

还应当提交解除原委托结算关

系的协议。交易所收到完整材

料后，在 10 个交易日内对申请

材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

交易所通知变更委托结算关系

的约定结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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